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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对我国“营改增”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回顾，其次对保险业征收营业税

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接着对国外保险业征收增值税的方法进行了论述，借鉴

国外保险业征收增值税的经验，有助于我国保险业的“营改增”的平稳过渡。然后

重点分析了“营改增”对保险公司其他税费和理赔方式的影响。 

为研究“营改增”对保险公司流转税税负和净利润变化情况的影响，本文选择

平安产险进行了案例分析，发现在 6%的税率下，赔付支出凭账抵扣与凭票抵扣

相比，保险公司流转税税负下降得更多。 

利用我国保险公司 2009-2016 年的经营数据，本文 后使用有效税率 (ETR) 

指标分别对财产保险公司和人寿保险公司的税收负担进行测算，发现相对于人寿

保险公司，财产保险公司的营业税税负更重。接着在 6%的税率水平下采用“反计

还原法”和“基本免税法”两种增值税征收方法测算了“营改増”前后财产保险公司

和人寿保险公司的实际税负水平及其变化。结果表明，在“反计还原法”和“基本

免税法”下，“营改增”都使得保险公司的实际税负下降。但“基本免税法”对已赚

保费免税将使政府的收入减少，可能会给政府的财政带来压力。然后实证分析了

实际税负对我国上市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发现实际税负对上市保险公司的

净利润存在明显的负效应。 

 

 

关键词：保险业；“营改増”；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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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reviews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lue Added Tax" in China, and then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ollection 

of business tax in the insurance industry. In addition, the methods of collecting VAT in 

foreign insurance industry are discusse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experience of 

imposing value-added tax in foreign insurance industry can help China's insurance 

industry finishes the smooth transition of “replacing BT with VA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replacing BT with VAT" on the other taxes 

and claims of insurance companies in the next place.  

To study the impact of "replacing BT with VAT" on the change of the tax and the 

net profit of the insurance company, this paper select Ping An Property and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 of China as a case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when the payment 

expenditure is deducted by account the insurance company’s turnover tax falls more 

than deducted by invoice at the rate of 6%.To minimize the adverse impact of 

"replacing BT with VAT" on insurance companies, insurance companies should 

reprise the insurance products. 

This paper collected the operating data of insurance companies in our country from 

2009 to 2016, using the effective tax rate (ETR) index to measure the tax burden of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It is found that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business tax burden is heavier than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using "reverse restoration approach" and "basic exemption 

approach " to measure the actual tax burden level and their changes in the property 

insurance companies and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before and after "replacing BT 

with VAT" at the rate of 6%.The results show that "replacing BT with VAT" makes the 

actual tax burden of insurance companies decline whether using "reverse restoration 

approach" or "basic exemption approach ". But "basic exemption approach" could 

reduce the government's revenue by exerting tax exemption on earned prem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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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would put pressure on the government's finance. Then this paper conduct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actual tax burden on China's listed insurance companies’ 

operating perform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actual tax burden has an obviou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net profit of listed insurance companies. 

 

 

Key Words：Insurance industry ; Replacing Business Tax with Value Added Tax;. Tax 

Bu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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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自 2016 年 5 月 1 日起，“营改增”税制改革正式在全国推开，试点范围扩

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务业。全面推开营改增试点是当前推动

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重大减

税措施。如果“营改增”后对金融服务采用一般计税法征税，对保险公司的流转

税税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收集我国保险公司的公开数据,力图通过研

究得出我国保险公司的实际税收负担水平以及实际税负对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

影响程度。 

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对金融服务业是否应该征收増值税的研究 

国外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包括保险业在内的金融服务业应该免税：Kenneth J. 

Mckenzie（2015）指出对加拿大而言坚持对金融服务免税是 好的选择，呼吁建

立对金融服务新的 GST-恢复体系和对进口物资征税的新机制。[1]Alan S. Schenk

（2010）将金融服务和保险服务引入消费税税基中，比较对这些服务征税和免税

的区别，探讨了由于对金融服务免税而产生的扭曲效应和减少扭曲效应的可能方

式以及使税基合理化的方法。[2]Tim Edgar（2007）认为增值税税制下用现金流量

法替代对金融服务免税，存在诸如怎么按照与用发票/信用证增值税相符的方式

对金融中介服务征税的困难。他认为这些免税制度的替代方法，从理论和实际操

作方面都有困难，因而在短期内维持免税是首选的方法。[3]Harry Grubert & James 

Mackie（2000）认为金融保险服务不进入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中，如果政府在对那

些直接消费的商品和服务征税的同时也对金融保险服务征税，将会使消费和储蓄

之间的相对价格出现扭曲，从而 终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决定。 理想的情形是只

对消费品征税而对金融服务免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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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对金融服务征税：Donald J. Rousslang (2002）认为以前学

者得出对金融服务免税的结论是建立在一些关键假设的基础上的，利用其他一些

同样可行的假设，他得出应该对金融服务征税且税率至少要和其他消费品的税率

一样高的结论。[5]Auerbach & Gordon (2002）认为在决定是否有必要对金融保险

服务征收增值税时可以以消费型增值税的征税对象为参考，例如咨询、顾问服务

就应该被包含在增值税的征收范围之内并且所有的服务都应该采用相同的税率。 

[6]Harry Huizinga（2004）指出欧盟对大多数金融服务的免税政策会对经济产生一

些扭曲，同时免税的复杂性也意味着欧盟银行沉重的管理负担。[7]Pierre-Pascal 

Gendron（2008）研究了加拿大和世界各地现行的金融服务增值税处理方式以及

它们的原理和经济影响，建议在经济转型国家对所有的费用、佣金，利润，利息

收取增值税。[8]Ben Lockwood(2011)研究了在一个动态的经济中如何对两种金融

中介服务（储蓄中介和支付服务）进行 优征税。当支付服务的使用与 终消费

严格成比例、中介服务的成本在所有企业中都一样时，对金融中介服务的 优税

收总体上是不确定的。但是，当中介服务的成本在企业间有差异，对储蓄中介服

务的税收应该为零。[9] 

国内学者有关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的研究：周志波等（2013）分析了国外对金

融业征收增值税的三种主流征收模式，并对我国金融业“营改增”的征税范围、税

率和征收模式等提出了建议。[10]雷根强（2012）对欧盟金融服务业增值税纳税人、

应税范围等方面的规定进行了介绍，分析了该模式的立法和经济影响。欧盟模式

能降低税收的征管难度和成本，但会增加立法的难度，并对经济的运行会产生扭

曲。[11]高峻（2014）对欧盟的基本免税法在我国金融业中的运用进行了分析，并

建议我国采用欧盟的做法对显性收入如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征税，对隐性收入如保

费收入免税。这样既能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完整性，又能避免税款流失。[12]

魏志华（2015）用基本免税法和简易计税法分别测算了金融业“营改增”对企业税

负的影响，并建议我国在改革初期采用简易计税法。[13] 

任鹏飞等（2014）介绍并分析了欧盟、新西兰、新加坡三种征税模式的优缺

点，指出对我国金融业征收增值税需要区分应税项目和免税项目，金融企业还要

完善自身的会计制度。[14]我国金融业“营改增”存在税基和征税办法很难确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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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税率复杂、实际税负和税收成本都有可能增加等难点（徐达松，2015）。[15]张

轶英（2015）指出金融保险业“营改增”后将面临难以确定增值额、进项税额抵扣

核算难、征管人员缺乏专业知识等挑战。[16]董毅（2014）认为国际上对金融业是

否征收增值税在征税原理上存在分歧。由于金融业本身的复杂性，很难“以统一

概率一概处之”。另外，金融业“营改增”将影响中央和地方的税权划分，一定程

度上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17]刘佳、乔博娟（2013）指出金融服务的隐性收费

问题是金融业“营改增”难以避免的难题，金融服务因自身的特点难与增值税兼

容，税务部门应结合我国的财税体制和国情审慎抉择改革的思路和方向。[18]与增

值税相比，营业税存在重复征税的问题，加重了企业的税收负担（张丹丹，2005；

杨默如，2010）。在营业税税制下，与其他服务业相比金融业存在税负不公的问

题，金融业内部也存在税负不公（邓子基、习甜，2011）。[19]熊鹭（2014）对金

融业营改增中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降低金融业税率并不一定会使政府的税收

收入减少；银行业是金融业“营改增”的重点，同时还要关注融资租赁在“营改增”

中遇到的问题。罗绪富（2015）认为对金融业“营改增”需要考虑行业自身的特殊

性、现行财政管理体制、国际上尚无完善的方案等现实因素。[20]马恩涛（2010）

认为对金融服务征收营业税一方面使得金融服务业的税负偏重，金融服务业内部

也出现税负不公，另一方面也违背了税收公平原则和税收效率原则。但如果对金

融服务业征收增值税，又难以确定增值税的计税基础和征收方式。[21] 

二、对金融服务业増值税征收模式的研究 

国外学者如Michael Walpole(2009)比较了欧盟和澳大利亚对金融服务征收增

值税的现行做法，并指出澳大利亚的 GST 模式某种程度上算是欧盟免税法的改

良升级，但无法确定澳大利亚的 GST 模式是否优于欧盟模式。[22]Richard M. Bird 

(2012) 指出加拿大近二十年的实践证明：在政府地方一级也能征收发票信用增

值税（VAT）。此外，加拿大的经验还表明：联邦系统的增值税制度能运行地很

好，即使一些地方政府有它们自己的增值税，有的有自己的销售税（RST），还

有的没有销售税。[23]Ernst Y（2004）对欧盟金融服务免税的替代方法如传统发

票抵扣法、现金流量法、特设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现金流量法保留了发票抵扣

法的大部分特点，并包含了识别那些包含在金融交易中的金融支付的特殊功能。

[24]Zee(2006)认为欧盟模式与其他金融业征税方法相比，对政府财政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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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另外还能解决对 终消费者征税不足的问题。[25]Merrill（2011）指出因为

测算金融服务的隐含费用存在实际困难，历史上对大多数金融服务一直免征增值

税。南非模式是将所有的显性金融服务收费包含在增值税的征税基础之内。新西

兰模式则将一般保险也包含进增值税系统中。对寿险采用投资组合法进行征税，

但在实际应用前需要更多的开发和测试。另外维持金融服务间的税负平等也很重

要。[26]Chisari, Estache, Nicodeme（2013）利用一个小型开放经济的 CGE 模型来

研究征收增值税对金融服务产生的影响，指出应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来决定

是否有要对金融业征收增值税，像金融流动性比较差的国家就应该对金融业征收

增值税。[27]Boadway 和 Keen（2013）建议对属于个人消费的金融服务征税，但

可以适当降低税率；对用作商业用途的金融服务免税。[28] 

国内学者如李本贵（2014）认为金融保险业“营改增”后可以采用简易计税法

进行征税，并保留营业税税制下的优惠政策。“营改增”前不征税的收入“营改增”

后继续免税。[29]刘天永(2013)认为用简易征税法对我国金融业进行征税主要是考

虑到金融业的特殊性以及税收征管水平，但从长远来看，我国可以学习欧盟免税

法并根据我国的国情对其进行本土化调整。在保险领域，对寿险免税，财产保险

则按新西兰的“反计还原法”进行征税。[30]高峻、郭磊（2013）用简易征收法对金

融业“营改增”后的税负情况进行测算后发现金融企业的总体税负下降。他们认为

简易征收办法只是未来全面征收增值税一个过渡，建议未来的税率在设置时低于

3.41%。[31]杨海燕（2015）、马树强（2015）、杜剑（2014）等学者也都认为对保

险业征收增值税应采用简易计征模式。[32]杜莉、张苏予(2011) 测算了基本免税

法下“营改增”对我国金融业实际税负的影响。结果发现“营改增”使得银行业和保

险业的税负下降，证券业的税负上升，金融业整体的税收负担明显下降。[33]杨斌

等（2015）认为增值税凭票抵扣的做法无法在金融业推行，建议采用账簿法对金

融服务征收增值税。计税基础为净收入，税率定为 9%，同时不允许抵扣进项税

额。[34]谭立（2014）提出金融服务业“营改增”后可以采用收支流量法进行征税。

建议按照一般计税法对显性收费服务和进口金融服务征税，采用收支流量法对隐

形收费服务征税；对出口金融服务采用零税率，执行先抵后退政策；对人寿保险

服务免税。为了使“营改增”平稳过渡，税率设定为 11%，征收增值税时将投资活

动和罚没支出产生的收支流量扣除。[35]王艳（2015）认为由于在税收领域财险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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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寿险业存在较大区别，建议对人寿保险按国际惯例免税，对财产保险先采用“允

许进项税额抵扣的免税法”单独征税，待我国税务系统完善后采用新西兰“反计还

原法”。[36]赵宇龙（2015）指出由于保险公司业务经营具有先收后支的特殊性，

并且赔付支出很难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简易征收方式又会使增值税的抵扣链条

断裂，不宜采用简易征收法对保险业征税。建议对承保业务采用一般征收法征税，

对长期人身保险业务和投资业务免征增值税。[37] 

三、对保险业征收増值税的研究 

Harry Grubert（2010）认为不应对提供给企业客户的伤亡保险服务征收增值

税。[38]任小燕（2010）指出考虑到目前我国税务部门的征管水平，对金融服务中

直接收费的服务，参考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方法进行征税；由于保险业务具有补

偿性，其他国家一般对保险业务免税，建议对保险业务可以先实行免税以提升我

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39]杜莉（2002、2009）对保险业以外的金融服务征收增

值税的几种不同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允许进项税额抵

免的免税法”结合了基本免税法和零税率法的特点，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重复征税，

也便于征管，采用该方法对保险公司进行征税比较理想。另外还应关注新西兰的

“反计还原法”。 [40]为了维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在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前提下，

按 17%的增值税标准税率征收增值税。[41]黄铮（2010）认为要分寿险和财产保

险来分析保险行业的增值税问题，对寿险业务应该免税，对财产保险业务则应征

收增值税。[42]张梅（2012）指出保险业“营改增”后进项税额的确认成为 关键的

问题。建议采用查账计算来确认投资业务和再保险业务的增值额，其他业务的增

值额则通过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来确定，税率定为 6%。[43]艾蓓（2013）指出对

财产保险业务，可以借鉴新西兰的“反计还原法”进行征税，对于寿险业务，则可

以使用“现金流量法”来征税。[44] 

对于“营改增”后的增值税税率，国内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 

邓子基等（2010）提出保险业“营改增”后，为了维持增值税的税收中性，在

可以抵扣进项税额的前提下，对金融保险服务可按 17%的増值税标准税率来征收

增值税。虽然比营业税制下 5%的税率要高，但因为存在进项税额抵扣，保险公

司的实际税负应该会下降。[45]杨默如（2010）指出为了达到在不加重纳税人税收

负担的同时也不减少政府税收收入的目的，维持纳税人和政府间的利益平衡，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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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税率定为 13%-17%之间。为防止“营改增”加重金融业的负担，建议减少

其他附加税费。 [46]吴祥佑（2011）基于新西兰的“反计还原法”测算了对我国财

产保险征收增值税应采用的税率。结果发现 11%的税率下，增值税制下的税收负

担与营业税制下的税收负担相差不大。建议将税率定为 11%以使保险业的总体税

负不出现太大变动。 [47]龚辉文( 2010) 指出：在增值税扩围之后，一方面考虑到

金融保险业的独特性，另一方面防止给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在对金融保险业征收

增值税时建议将税率定为 5%。为了加快金融保险业的发展，在财政可以承受的

前提下，可以将税率降至 3%。[48]王焕贵（2014）在保险业“营改增”后采用简易

计税法征税并保证政府税收收入不出现大变动的前提下，大致测算出増值税的税

率为 5.26%。他认为从简化税收制度的角度考虑，参考增值税已有的征收标准，

保险业 可能采用 6%的税率。[49]吕庆元（2015）分析了“营改增”对财产保险公

司的影响。财产保险公司的客户规模往往很庞大，而且 终消费者占绝大多数。

保险公司在制定应对措施时，必须将客户、供应商和政府的因素考虑进去，使“营

改增”平稳过渡。建议保险公司做好人员培训和系统开发对接工作。[50]于胜全

（2015）认为一般计税法，6%的税率能使保险公司“营改增”后税负降低。 “营

改增”将对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定价、销售模式、理赔方式和保险准备金产生影

响，建议对人寿保险继续免税。[51]王琦（2015）指出我国金融保险业在“营改增”

的过程中会遇到业务结构复杂、难以确定进项税额等难题。建议将保险业的全部

业务纳入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全行业统一采用 6%的税率。[52] 

四、对保险业税收制度的研究 

闫泽滢（2013）指出我国在制定保险业税收制度的改革措施时很少考虑保险

业的特点，制度改革要比行业的发展滞后。为支持保险业的发展，建议根据不同

险种差额征税、扩大免税范围、在计算所得税前合理扣除相关费用。[53]刘初旺

（2010）对我国保险业的流转税税负和企业所得税税负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

现流转税税负和所得税税负在不同保险业务间差别很大。营业税的税收优惠导致

流转税出现差异, 准备金的提存则对企业所得税产生影响。 [54]李峄（2011）分

析了我国保险业的营业税税负以及营业税税率变化对净利润的影响，发现营业税

税率过高，并且税率的微小调整都会影响保险公司的业绩。建议降低保险业的营

业税税率，对寿险和非寿险业务采用不同的税率。[55]尹音频等（2012）指出：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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